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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材租借說明 
 

一、租借對象：系學會器材之租用對象，僅限於本系會員、本系系隊，及中國

文化大學內的所有社團，另除本系會員外，不外借給任意個人。 

二、器材租借範圍：系學會器材之借用，只包含非耗材設備。 

三、租借準則：若有相同器材兩人同時需出借，則由申請時間先後為準。 

四、損害賠償：借用器材時需抵押學生證、訂金，器材歸還時確定無損壞情形

則退還、如損壞則依原購買店家鑑定的維修金額照價賠償。 

五、租借辦法：器材申請前會先當面與租用人測試器材，確認無任何問題後須

透過填寫器材清單及詳閱器材租借說明，再由當屆系學會場器職務之人簽

名認可，租借才得以生效，不提供口頭告知出借。 

六、系會權力：如遇特殊情形，系學會得隨時收回所借器材。 

七、租借時間：每學期末前一週，不再出借器材，以便於清點器材，如有特殊

需求，可另行提出。 

八、歸還期限：器材之租借請務必在借出後的一星期內完成歸還，否則將扣除

押金，每逾期一天押金扣除 20 元，若因不可抗拒因素無法如期歸還者（如

颱風假），可順延一天。 

◎注意事項 

一、MA707/PA 等聲音擴大器： 

1. 使用時請注意音量大小，勿開到底，並確定每次關閉電源前請將所主音量調

至 0 再關閉。 

2. 內附導線、無線接收天線和轉接頭請保管好。 

3. MA707/PA 內含兩支無線麥克風，使用後請記得取出電池，測試麥克風是否

有音量時，請勿用拍打方式測試，容易造成喇叭損壞。 


